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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12 证券简称：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45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公证处通知书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8月向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（下称“平安银行广州分行”）借款

人民币 4.99亿元，期限 18个月，公司以所持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称“东莞证券”）7,000万股股份（占东莞证券股份总数的 4.67%）

提供质押，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、杨志茂、朱凤廉提供保

证担保，各方对相关合同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（下称“广州公证处”）

《通知书》，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以保证人涉及多起重大诉讼为由，宣

布该笔借款提前到期，向广州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。

二、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

1．该笔借款的约定借款期限尚未届满，且公司在借款期间一直

按约支付利息，公司认为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上述主张不成立，公司将

尽快向广州公证处提交异议，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。

2．目前，公司正积极与债权人协商沟通，力争尽快妥善处理相

关事宜。若后续公司与债权人不能达成一致，公司可能存在诉讼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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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被冻结、支付违约金等风险。

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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